省关工委网站和省台文体频道《文体家讲堂》合作方案
黑龙江省关工委网站，就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合作融媒体节目《文体家讲堂》宣传工作事宜，初步协商结果如下：

1、 省关工委网站每周一，在网站首页预报《文体家讲堂》节目单、直播内容链接，直播节目内容由省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制作播出并提供给省关工委网站，网站不做剪辑，原节目播发。
2、 《文体家讲堂》播出的节目内容，省关工委网站选择与青少年教育有关内容进行预报和链接播出节目内容，如与青少年教育无关节目内容，省关工委网站不预报和播出节目。
3、 在网站首页上开辟LOGO点击处，设置《文体家讲堂》图片链接，用置顶新闻标题直接显示内容。LOGO图片展现《文体家讲堂》名称。

4、 双方的责任、合作形式、合作期限。
（1）省广播电视台负责节目的采访、制作、审查和播出，省关工委网站要按时播出节目预报，刊发节目链接，做好对该节目的宣传工作，反馈节目播出效果。
（2）省关工委在全省关工系统内发通知，请各市地、县区关工委联系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协助省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做好《文体家讲堂》节目的采访工作。

合作期限暂定为一年，合作期间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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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协议一式两份，省关工委和省广播电视台各一份。
